
拟申请认定的总部企业需提供以下有效证明文件：申请人才支持
申请个税返还的需提供个人任职凭证、收入凭证及缴税凭证；
申请租房补贴的需提供经房屋租赁主管机关登记的房地产租赁合同和租房发票；
申请购置补贴的需提供购房合同、发票和房地产证；
申请人在新区无自有办公用房声明；
土地购置凭证；
企业在新区无自有办公用房声明
申请供地和建设支持
购房合同、发票和房地产证；
企业在新区无自有办公用房声明
申请购置补贴条款
申请租房补贴条款
经房屋租赁主管机关登记的房地产租赁合同和租房发票；
企业在新区无自有办公用房声明
涉及投资奖励条款
实到资金资信证明
出资证明或验资报告
涉及注册资本的奖励条款
1.法定代表人签署的《西咸新区总部企业资格申请表》和《西咸新区总部企业奖励资金申请表》；
2.加盖企业公章的《西咸新区总部企业纳税情况表》；
3.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外资企业需提供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复印件；
4.申报企业上一年度财务报表及审计报告。
5.属于地区总部企业的，需提供主要投资者（母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及其法定代表人签署的地区总部基本职能的授权文件；
6.企业投资或授权管理的企业基本情况（需包含企业名称，注册地，主营业务，上年度财务审计报告等）；
7.企业投资或授权管理的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
8.企业重大变动情况，包括申报企业名称，注册地，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资、合并、分立、解散及破产清算等；下属控股企业或分支机构名称，注册地，申报企业持股比例，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资、合并、分立、解散及破产清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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